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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度城中区本级政府决算情况说明

一、区本级收支决算完成情况

2019 年区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5386 万元，为预算

的 117.4%，增长 36.1%。上级补助收入 97550 万元、债务（转贷）

收入 3032 万元、上年结转 180万元、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398

万元。

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2143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29.5%，

增长 13.2%；上解支出 4432 万元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3670

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 32 万元，调出资金 269 万元。收支相抵后，

年末无结转。

需要说明的问题：

一是非税收入较上年年增长 312.1%，其中国有资源（资产）

有偿使用收入较上年增长 727.6%，主要是 2019 年政府对城中区

水井巷片区进行改造，水井巷大棚认定为商业用房，属国有资产，

根据房地产评估机构《青恒征字 2019 评估报告》第 11-3 号做出

的评估，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总金额总计 19643 万元，该项目资

金以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科目全额上缴国库，导致我

区非税收入大幅增长。

二、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

（一）地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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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2817 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务 9817

万元，专项债务 13000 万元。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20748 万元，

其中一般债务 7748 万元，专项债务 13000 万元。

（二）2019 年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情况。本年政府债务

还本支出 32 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务 32 万元，专项债务 0万元。债

务付息支出 439 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务 170 万元，专项债务 269 万

元。

三、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
我区上级补助收入 97550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8451 万元，增

长 9.5%。其中：返还性补助 16885 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 49766

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 30899 万元。
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情况说明

（一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执行情况说明。

2019 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数为 277 万元，支

出决算数为 257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92.78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出

境预算安排 10 万元，支出决算数为 9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90%，

为统战部出国朝觐经费；公务接待费 26 万元，支出决算为 7万

元，完成预算的 26.92%；公务车运行维护经费 241 万元，支出

决算为 241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%。

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具体执行情况说明。

2019 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

出决算 9万元，占 3.5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7万元，占 2.7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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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 241 万元，占 93.78%；。具

体情况如下：
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 9万元。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

区级部门和部门所属单位出国团组 1个，1人次。

2、公务接待费支出 7万元。其中：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7万

元，接待 29 批次，接待 591 人次。

3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241 万元。其中：公务用车

购置支出 64 万元，购置公务用车 6辆；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 177

万元，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143 辆。
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情况说明。

2019 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数比上年决算数增加（减

少）93 万元，增长 57.06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支出决算数

比上年数增加 4万元，增长 125%，主要是 2018 年度城中区统战

部出国 1 批次，为出国朝觐经费；2019 年度出国朝觐 1 批次、

去比利时考察学习 1批次，导致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增加；公务

接待费支出决算数比上年数增加 3万元，增长 60%，主要是：（1）

城中区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接待青洽会、城洽会客商经费较

上年度增长较多；（2）城中区政府办公室“人才引进”人员相关

接待费；（3）城中区人大办公室接待省外考察学习人员 5批次、

经费有所增加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数比上年数

增加 86 万元，增长 55.48%，主要是 2018 年未发生公务用车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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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经费支出。2019 年因机构改革支出为：（1）城中区城管局新

购置 3辆执法用车，由于以前年度 3辆执法用车使用年限较长、

车辆磨损严重，均已报废，本年度重新购置；（2）城中区应急管

理局 2019 年新购置应急车 1辆，因机构改革，从民政划转车辆

达到报废标准，已报废，2019 年新购置 1 辆皮卡车；（3）西关

街小学购车 1辆，由于以前年度使用车辆达到报废标准，已报废，

本年新购置车辆；（4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因

工作需要购置巡逻车。

五、2019 年预算绩效情况说明

（一）绩效管理改革情况

一是强化预算绩效组织领导建设。为更好地贯彻和落实上级

财政部门有关绩效评价工作的政策、办法，在年初调整了城中区

财政绩效综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形成领导小组负责，各部门积

极配合的工作机制，切实做到责任到人，层层推进绩效管理工作；

二是积极探索预算绩效目标管理。印发《城中区区级财政预算绩

效管理目标暂行办法》，将区属 15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上报项目

绩效目标管理计划，明确将教育局、建设局、农牧局等预算单位

的 36个项目列入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考评范围。三是加大财政重

点支出绩效评价。选取大南三期绿化服务管理项目、精准扶贫区

级配套资金项目、全国健康教育促进城区创建工作等涉及重点民

生领域的 15个项目进行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整体项目支出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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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，涉及资金 9622万元。四是持续加强绩效考评结果应用。

2019年，兑现上年 5家绩效考评优秀单位和 10家绩效考评良好

单位的绩效考评奖补资金 55万元，并在全区范围内进行公开通

报。安排预算时，参照评价结果酌情列支预算单位申请的项目或

经费。

（二）绩效工作具体情况

为了有效衡量财政工作管理水平，推动我区财政管理工作稳

妥、有序进行，进一步增强预算单位的绩效意识和责任意识，提

升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运用水平，取得良好社会效应，今年我区绩

效管理主要偏重于基础管理工作方面。一是强化财政综合管理。

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考评涉及区级财政部门管理工作方方面面，针

对管理中的薄弱环节，对照已经明确的考核重点和指标，进行认

真梳理，查漏补缺，完善措施，狠抓落实，即完成硬性考核指标，

又加强软件建设，提高了城中区财政综合绩效管理整体水平。二

是确保完成收支目标。收支任务是绩效考核的硬性指标，我区高

度重视收支面临的形势和压力，强化预测分析，采取有效措施，

确保实现年度目标，认真履行事权责任，保证八项重点支出需要，

确保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，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

展。三是加强财政基础工作。在进一步健全制度体系、完善工作

机制、开展各类业务培训基础上，加强区级预算单位绩效目标管

理、重点专项支出绩效评价等工作，根据城中区实际工作需要，

加强财政绩效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，不断提高财务管理人员整体

素质，确保财政综观合绩效考评工作顺利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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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绩效管理水平提升

在工作中我们着力完善财政绩效管理制度、规程，不断创新

考评体系。一是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工作部署，积极推进绩效目

标编制，实施绩效运行管理，组织预算绩效评价，科学应用绩效

评价结果，努力构建预算、执行、监督、评价的财政管理模式。

我局广泛征求意见建议，修订完善了《城中区区级财政预算绩效

目标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城中区区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》

及《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区级部门财政预算管理绩效考评工作的

通知》，财政管理绩效考评工作更具针对性、时效性，使考评体

系更加符合财政实际工作，有效地推动了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考评

工作。二是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工作力度，全面开展财政存量资金

清理整合工作，建立存量资金定期清理机制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。

三是明确目标，圆满完成各项经济指标任务。为了确保完成上级

财政部门下达的收支目标，高度重视收支面临的形势和压力，强

化预测分析，加强与税务部门的沟通协调，确保收入均衡、足额

入库，落实省市财政对财政支出管理的各项要求，建立报表编制

工作各项制度，特别是公共安全、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障和

就业、文化体育传媒、节能环保等重点支出要符合财政支出管理

综合绩效评价方案所提出的占比目标、保障率和增长率。四是财

政管理方面，严格执行“六个严格”要求。一要严格控制预算总

额。按照预算中编制的金额、科目组织预算执行，不得随意调整

预算项目，不得突破预算总额; 二要严格执行项目支出预算。按

审定的项目执行，不得随意改变用途，坚持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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挪用项目资金；三要严格执行政府采购预算，凡未按规定编制政

府采购预算和未执行政府采购预算的项目，支付中心有权拒绝支

付资金；四要严格预算绩效评价。预算单位绩效管理的规定，按

设定的绩效目标，运用科学、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、评价标准和

评价方法，对区级财政项目资金的经济性、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

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五要严格预算信息公开。凡是使用财政资金

的部门和单位要按规定公开本单位预决算；六要严格财务监管，

各部门财务人员负责本部门的预算执行工作，同时要按照规定及

时进行财会核算，并自觉接受人大、审计及财政等部门的监督检

查。


